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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以日本法上職場性騷擾之損害賠償責任為中心，來探討職場性騷擾

之紋主與行為人責任，並兼論我國民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を 

日本均等法課以紋主防治性騷擾之義務，然其並位課以紋主向受害人損

害賠償之義務，因此受害人須依民法之規定求償を此時，行為人成立侵權行

為之損害賠償責任；而紋主責任，則有可能係僱用人責任或紋主本身之侵權

契約責任，亦可能成立債務不幎行責任を 

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課以紋主事前的性騷擾防治義務，與事後立即有效

補救義務，如有違反，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而何謂る立即有效れ，向來素

有爭議，且衣於其不Ε企業規模一律適用，也引輔不Ζ實際之議を 

本文以日本法為素材，探究職場性騷擾行為人及紋主責任，並Ε析臺日

法制相關的問題點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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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、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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